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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
废止〈太原市商业网点管理办法〉等四件

地方性法规的决定（草案）》的说明
--2025 年 4 月 29 日在太原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

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上

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 李 平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秘书长、各位委员：

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，按照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安排，废

止《太原市商业网点管理办法》、《太原市科学技术经费投入和管

理条例》、《太原市城市规划条例》、《太原市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条

例》等四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提请本次常委会审议。法制委经过

广泛征集意见、多方研究论证，提出了《太原市人民代表大会常

务委员会关于废止〈太原市商业网点管理办法〉等四件地方性法

规的决定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废止决定草案）。现将废止决定草

案有关情况汇报如下。

一、废止《太原市商业网点管理办法》等四件地方性法规的

必要性

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，要“推进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、依

法立法，统筹立改废释纂，增强立法系统性、整体性、协同性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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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效性”，对高质量立法提出了更高更具体的要求。地方性法规

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加强地方性法规

修改和废止工作，使其与上位法保持一致，是实现立法系统性、

整体性、时效性的必然要求。2024 年 7 月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及

省人大常委会要求对地方性法规中明显滞后不适合继续适用的

规定开展集中清理。法制委认为《太原市商业网点管理办法》、

《太原市科学技术经费投入和管理条例》、《太原市城市规划条

例》、《太原市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条例》等四件地方性法规已不适

应当前实际和改革精神，实践中也基本不再适用，根据法律、行

政法规、国家政策的变化和本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，及时废止

与上位法不一致且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的

四件地方性法规十分必要。

二、废止决定草案的形成过程

市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清理法规时都提出废止四件地方性法

规的建议，编制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时再次报送废止建议项目。法

制委结合各方意见，起草了废止决定草案，再次广泛征求省人大

法制委、常委会法工委，省人大常委会委员，以及市政府有关部

门、市人大常委会委员、基层立法联系点、立法咨询库和社会各

界的意见。3 月 24 日召开市人大相关委员会和市政府相关部门

征求意见座谈会，3 月 27 日召开专家论证会，3 月 28 日召开法

制委全体会议统一审议了废止决定草案，3 月 31 日市人大常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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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第五十五次主任会议研究了该废止决定草案，同意废止四件地

方性法规。

三、废止理由

（一）《太原市商业网点管理办法》

该办法于 1991 年 10 月制定，2000 年 4 月、2010 年 6 月、

2015 年 8 月三次修正。办法中规定的商业网点规划、建设、管

理等内容与打造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营商环境，创造更加公

平、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，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要求不相

适应。该办法已明显滞后于社会发展实际。

（二）《太原市科学技术经费投入和管理条例》

该条例于 1996 年 8 月制定。条例中关于各项研发投入的表

述与目前实际情况存在较大差别，内容上关于经费的具体金额和

比例缺乏上位法支撑，且国家在固定资产折旧方面已出台新的规

定。该条例已明显滞后于社会发展实际。

（三）《太原市城市规划条例》

该条例于 2003 年 8 月制定，2010 年 6 月修正。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2008 年出台后，于 2015 年、2019 年进行两

次修正。我市现行条例在规划调整范围、部门职责、规划编制体

系、审批流程等方面与上位法不一致。该条例已明显滞后于社会

发展实际。

（四）《太原市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条例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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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条例于 2010 年 8 月制定。条例中着重强调的“一网两库”，

实际已被山西省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公用网等平台取代，且目前

省、市已实施了面向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券政策，条例内

容已不具备适用性。该条例已明显滞后于社会发展实际。

废止四件地方性法规后，其所规范领域在制度层面已有相关

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作为支撑，不会出现管理依据缺失。

废止决定草案连同以上说明，请一并予以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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